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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612.htm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

十三日） 有色金属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为了促进有色金属生

产，整治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限制不合理的消费，控制

出口，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

强对有色金属的计划管理和市场管理。一、有色金属生产企

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 全面完成国家指

令性计划是稳定国民经济、保证重点需要的重要条件，也是

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有色金属企业必须按国家下达的指令

性计划规定的数量、品种、规格、质量接受订货，严格按合

同交货，不得拖欠。要把完成指令性计划作为考核企业经营

好坏的一项主要指标，对没有完成指令性计划和订货合同而

将产品自销的企业，要追究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其自销多得

的收入予以没收并罚款，上缴国家财政，以物价部门为主、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查处，这样的企业不能评为先进企业

。 有色金属生产企业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所需主要原材料、

燃料、电力、运输等的生产条件，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在计

划上应予以保证，有关企业、单位要在主管部门的组织下，

严格完成计划，按合同保证供应。如有关企业、单位不执行

合同造成有色金属生产企业损失，除由其承担应负的责任、

赔偿损失外，还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这样的企业也不能评

为先进企业。这方面的问题，由国家计委会同物资部、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处理，或由合同管理机关依法仲裁。 国

家计委会同物资部制定有色金属的国家指令性分配计划；订



货会议以物资部为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参加，共同

组织。有色金属生产企业要按季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报告国家合同执行情况，以及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所需生产

条件的落实情况，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汇总报送国家

计委和物资部，按季通报。二、加强对有色金属自销的指导

和管理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所属企业计划外产品的自销

，要接受国家计委和物资部的指导和监督，自销情况按季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汇总后送国家计委和物资部。为了

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和建设的需要，对生产企业自销的部分，

由国家计委会同物资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核留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用的专项用料和为换取必要的生产条

件及承担主管部门批准的来料加工、偿还企业集资、出口还

贷用料后，划出一定数量，按照国家计委和物资部提出的投

向，由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织生产企业和重

点用户进行产需衔接，实行定向定点供应。供应价格由产需

双方在国家规定的最高限价范围内协商确定。 地方有色金属

生产企业计划外的自销部分参照上述办法由地方计划、物资

部门指导销售和管理。三、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继

续支持有色金属生产的发展 缓解有色金属的供需矛盾，根本

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生产。要鼓励社会各方集资，扩大有色金

属生产。已经投资的，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国家计

委负责清理，合理的可继续执行；新投资增加的产量，按投

资比例分成。 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鼓励地方扩大有色金属生

产，支持地方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支持地方发

展中小矿山，增加矿产品产量。 积极开展来料加工和氧化铝

、铝锭的对销贸易，充分利用国内现有冶炼能力，国家要在



税收上给予优惠。四、清理整顿有色金属经营企业 以下几类

单位允许经营有色金属：（一）物资部门所属的有色金属经

营企业；（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所属的供销经营企

业及生产企业的供销机构；（三）有直属直供企业的主管部

门按物资体制改革方案规定承担供应任务的供应机构；（四

）供销社的废旧金属回收企业；（五）受物资部门委托的县

乡镇企业供销公司。 上述单位，应按照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企业主管部门的供应机构只限于

供应本系统企业和单位需要的有色金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所属企业的销售机构只限于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有色金

属；供销社的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只限于销售自己回收加工的

有色金属；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只限于供应本县乡镇企业所

需的有色金属。 清理整顿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具体工作，可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和物资部门组织进行。全部清理整顿工作，要求今

年二季度基本结束，并向国务院报告。 结合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对工商企业的年检换照工作，重新审查有色金属经营企业

的资格；需要新建的，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物资部门审

查同意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一律无权审批经营有色金属的企业

。五、加强有色金属市场的管理 要加强指令性计划外有色金

属市场的管理。计划外的有色金属必须进入市场销售，严禁

私下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由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研究制定。 以下有色金属

必须通过市场销售：（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所属企

业自销的有色金属（国家组织产需衔接的除外）；（二）国



家和地方投放市场的有色金属；（三）进口自销的有色金属

（经贸部门以进养出和对销贸易的除外）；（四）使用有色

金属单位库存多余的有色金属；（五）用废旧有色金属加工

的有色金属。 进入市场的单位，应是经批准具有有色金属经

营资格的企业和使用有色金属的生产企业及建设单位。进入

市场的企业可以直接购销，也可以委托物资企业代购代销。 

以下行为为非法交易：（一）无照经营；（二）超越核定的

经营范围；（三）倒卖订货合同、实物或提货凭证；（四）

不使用统一发票和不开发票的现金交易；（五）不在指定场

所公开交易。 市场上的交易一律通过银行结算，使用国家统

一发票，加盖市场专用章。 市场交易活动，由工商行政管理

、物价、税务等部门依法监督。 物资企业要充分发挥中介作

用。目前从事有色金属交易的经纪人的活动利少弊多，一律

暂停，进行整顿。六、加强有色金属价格管理 指令性计划内

的有色金属，必须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出厂价格和规定

的各项收费标准，任何单位不得随意加价和多收费。指令性

计划外的铜、铝、锌、锡、镍执行国家物价部门规定的最高

限价。进口的有色金属实行代理作价，代理价高于国内规定

的最高限价，原则上也要执行最高限价，执行确有困难的，

经过物价部门批准执行进口代理价。对不执行最高限价、哄

抬价格的，以物价部门为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查处，

没收其全部货款并予以处罚。七、严格控制有色金属及矿产

品出口 重要的有色金属和矿产品，除计划内出口总量和品种

由国家计委会同物资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经贸部

确定外，因情况特殊必须计划外出口的，要报经国家计委、

物资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审批，经贸部按批准的数



量发放许可证。要提高有色金属的出口关税，控制出口，并

根据国内外的供求情况适时调整。八、限制国内不合理的消

费 对铝合金门窗、铝制易拉罐，用铜、铝材料生产家具及其

他非生活必需用品和进行室内外装修等，要严格控制。由国

家计委、物资部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尽快制定具体办

法。九、加强废旧有色金属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工作 物资、商

业部门要加强废旧有色金属的回收管理工作，做好分类回收

，能直接利用的供应生产企业使用，需再生加工的送技术先

进、回收率较高的冶炼厂加工。十、物资部门和有色金属经

营企业要遵纪守法，搞好服务 物资部门和有色金属经营企业

要把有色金属企业按指令性计划上交的有色金属，及时按计

划供应给用户，不得擅自转为计划外销售。要坚持为生产建

设服务的原则，尽量减少中转和经营环节，大宗大量的实行

定点直达供应。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和国家规定的价格及收

费标准，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 加强有色金属管理，做

好清理整顿工作，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重要内

容，各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

）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认真贯

彻落实本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